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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847][bookmark: _Toc1970][bookmark: _Toc13616][bookmark: _Toc508658593][bookmark: _Toc466037563][bookmark: _Toc299712417][bookmark: _Toc312141579][bookmark: _Toc299712550]1 总则
[bookmark: _Toc1986][bookmark: _Toc508658594][bookmark: _Toc299712545][bookmark: _Toc18784][bookmark: _Toc28353][bookmark: _Toc312141574][bookmark: _Toc299712412]1.1 编制目的
为提高张家坡镇防汛防台风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水工程突发事件、防汛调度的技术支撑，保证水利工程抗洪抢险处置工作依法、科学、高效、有序运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特制订本预案。
[bookmark: _Toc299712546][bookmark: _Toc6168][bookmark: _Toc8984][bookmark: _Toc299712413][bookmark: _Toc25528][bookmark: _Toc508658595][bookmark: _Toc312141575]1.2 编制依据
本防汛防台风预案编制依据主要包括：
A、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修改）
（3）《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
（6）《水利部保密工作管理规定》
（7）《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条例》
（9）《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规程》
B、技术标准
（1）《防洪标准》（GB50201-94）
（2）《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2012）
（3）《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
（4）《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02]116号）
（5）《水利工程概算补充定额（水文设施工程专项）》（水总[2006]140号）
（6）《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
（7）《工程测量规范》(GBJ50026-2007)
（8）《全国山洪灾害群测群防工作方案（试行）》（2014年2月）
C、其他文件
[bookmark: _Toc18521][bookmark: _Toc508658596][bookmark: _Toc17304][bookmark: _Toc299712414][bookmark: _Toc299712547][bookmark: _Toc20803][bookmark: _Toc312141576]（1）《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山东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3）《山东省山洪灾害防治规划》
（4）《淄博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5）《淄博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6）《沂源县山洪灾害调查报告》
（7）《沂源县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报告》
（8）《沂源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防汛抗旱预案编制修订和防汛防台风演练工作的通知》
1.3 编制原则
[bookmark: _Toc25143][bookmark: _Toc508658597][bookmark: _Toc502606641][bookmark: _Toc502694023][bookmark: _Toc28704]（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不断提高防汛防台风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2）生命至上，减少危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立足防控灾害风险，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暴雨、洪水和台风灾害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3）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以防洪安全与社会经济和谐稳定作为防御工作主要目标，预防与处置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做到部署在前、预防在前、研判在前、抢险准备在前。
（4）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坚持在沂源县委、县政府及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分类管理、条块结合的防御体制。
（5）全民动员，协同应对。坚持公众参与、军民结合、专群结合、平战结合原则，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发挥社区、村（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形成功能齐全、反应灵敏、协同有序、运转高效的处置机制。
（6）科学统筹，合理规划。坚持因地制宜，城乡统筹，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7）依靠科学，有效应对。坚持依靠科学技术，全面提高防汛防台风和应急处置工作水平，做到全面监测、准确预报、及早预警、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应对。
[bookmark: _Toc23100]1.4 预案编制单位和审批权限
张家坡镇防汛防台风预案由张家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经张家坡镇人民政府批准并及时公布，报沂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县水利局备案。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和县水利工程防汛抗旱办公室负责张家坡镇水利工程防汛防台风预案编制的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299712549][bookmark: _Toc312141578][bookmark: _Toc299712416][bookmark: _Toc29847][bookmark: _Toc20420][bookmark: _Toc18028][bookmark: _Toc508658598]1.5 预案修订要求
[bookmark: _Toc508658599][bookmark: _Toc12116][bookmark: _Toc502694025][bookmark: _Toc502606643]水利工程防汛防台风预案应根据区域内暴雨、台风等灾害灾情、防灾设施、社会经济和防汛指挥机构及责任人等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宜不少于3年修订一次，并按原报批程序报批。
[bookmark: _Toc25618][bookmark: _Toc30367]1.6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张家坡镇组织暴雨（洪水）、台风灾害防御、应急处置和灾后水利生产恢复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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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245]2 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466037564][bookmark: _Toc6600][bookmark: _Toc324428306]2.1 自然情况
[bookmark: _Toc466037565][bookmark: _Toc324428314]张家坡镇，隶属于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地处沂源县东部，东与沂水县接壤，南与东里镇接壤，西与石桥镇毗邻，北与临朐县毗邻。
张家坡镇境内大部为低山、丘陵，地势略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地面海拔一般在300米。张家坡镇境内红水河贯穿南北，属小清河水系。河道长5.3千米。
[bookmark: _Toc25092]2.2 社会经济情况
[bookmark: _Toc324428315][bookmark: _Toc466037566]张家坡镇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委工作部署，坚持从严管党治党，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双招双引”，发展全域旅游，持续改善民生，努力推动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镇经济社会实现健康有序发展，完成境内财政收入2076万元，同比增长42%；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395万元，同比增长88%。
在工业经济发展方面，张家坡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深化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方法，各项经济指标突破增长。2021年，全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6亿元，同比增长2798%；工业总产值达到3.41亿元，同比增长42.1%；实现销售收入1.95亿元，同比增长30%。张家坡镇立足区位资源优势，营造“亲商、爱商、护商”的良好招引环境，强化项目落地“一站式”服务，新引进总投资40亿元的上榜文旅全域治理项目、投资9亿元的华电光伏发电1000兆瓦农光互补项目、投资5350万元的康普诺生物肠衣加工项目，新增山东伊诺维森焊割科技有限公司、淄博托普威能源技术有限公司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张家坡镇突出抓了水发集团投资7000万元的提标改造项目、浦康新材料投资1500万元的布敦岩应用研发生产项目、维璟医疗投资5000万元的核酸及维生素试剂生产项目、沂峰新型建材投资1000万元的5万米管廊生产项目4个工业重点项目建设。2021年完成投产运营2个，累计投资达到1.1亿元。张家坡镇加大培育创新主体力度，完成山东伊诺维森焊割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维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淄博奥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及淄博奥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赫然环保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材料申报。推动山东伊诺维森焊割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维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分别与山东大学、山东理工大学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推进产学研联合和科技成果转化利用，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在乡村振兴方面，张家坡镇加快农业农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撬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村社会繁荣、农民致富增收，农村生产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张家坡镇完成老果园改造和水肥一体化550亩。新建河疃冯家圈产业园260亩、前瓜峪产业园150亩、林前产业园140亩。在前瓜峪村创新探索“党支部领办股份制合作社”果业发展新模式，全面推广“十统一”生产技术规程，实现生产标准化、集约化，促进果业提质增效，有关做法得到省委、市委领导批示认可并在全市范围推广。张家坡镇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3期，累计培训200人次，创成国家级示范社1家，省级示范社4家，市级示范社5家，县级示范社7家，县级示范农场1家，带动24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9025元，同比增长7%。张家坡镇完善村级“三资”管理，在账务科目处理、专项资金使用、民主理财程序等方面从严把关，对村级资金使用做到全程动态管理。开展了34个村的村干部换届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审计代管资金505万元。
在文化旅游方面，张家坡镇立足生态资源和文化优势，做好“文化+旅游”“农业+旅游”两篇结合文章，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张家坡镇开展了送戏下乡、电影进村和村内演出活动60余场。改造提升前瓜峪、店子等7个村的农家书屋。完成任马庄、桃花坪村的“5+N”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任马庄舞龙队、刘家峪村跑马灯多次在重大节庆日进行活动表演。高标准举办了伏羊文化节、农民丰收节、苹果文化节等节事活动。“洋三峪乡村旅游度假村”项目新投入使用高端民宿2户，新建生态停车场1处，改造提升欢乐广场、百龙馆、民俗博物馆等，完成康养中心项目土地手续办理。双义生态庄园项目新修硬化道路2000余米，完成水肥一体化提升10余亩。“农品汇”乡村旅游项目完成园区道路硬化和卫生间建设，并在进村口建设小微景点，打造镇村公园。在高速路出口建设旅游驿站，配套设置旅游超市、休息室、停车场等设施。
在生态环境方面，张家坡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道路，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掀起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行动新高潮。张家坡镇常态化开展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行动，落实“街长制”“河长制”“门前三包”“领导周督导、专班月考核”等长效机制，聚焦问题整改，抓实整改农村人居环境问题471处、路域环境问题230处，实现乡村环境“生态、洁净、整齐、美丽”。河疃村创成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张家坡镇投资80万元，完成了冯家圈、毫坪、河疃、双峪4个村的生活污水治理。落实砂石整治工作常态化巡查和夜查，全力抓好水源地、扬尘整治和点火冒烟问题巡查与处置，对全镇危险废物进行了排查整治。做好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放宣传和巡查工作，签订承诺书8000余份，大气污染防治成效进一步巩固，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保持全县前列。
在民生保障方面，张家坡镇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厚植为民情怀，统筹发展社会事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张家坡镇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7%，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2%，就业创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便民大厅实现“一窗受理”，帮办代办100%“一次办结”，服务群众更加高效。职工权利保障、妇女儿童关爱、青年人才培养、退役军人服务、老干部等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张家坡镇探索首创民生综合体模式，在桃花坪村、前瓜峪村高标准建设集幸福院、长者食堂、公共浴室、中心卫生室、美家超市、文体广场等于一体的民生综合体2处，为老年人提供就餐、医疗、休闲娱乐等服务，切实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建成中心村便民澡堂4处和中心卫生室5处，群众生活更加便利。张家坡镇强化师德建设，开展了教师集体宣誓活动。突出德育首位，扎实开展校园“六个一”活动。着力构建“有效课堂、高效课堂”，实施精细化教学管理，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开展课后延时服务、组建兴趣社团等活动，做到“双减”减“量”不减“质”。抓实校园安全11轮隐患排查治理，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开展食品药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行动，督促整改问题70余个。妥善应对新冠疫情，累计完成疫苗接种2万人次，群体性免疫屏障基本建立。张家坡镇建设“八小工程”和“荣耀广场”，推动“雪亮”工程全覆盖，结合“一网三联”，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禁毒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六清”行动取得明显成效，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监护机制更加完善。班子成员挂包信访积案，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加快化解，政务服务热线办理效率和满意度逐步提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张家坡镇一刻也不放松地推进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扎实开展“大快严”专项行动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邀请专家12人次，成立检查组27个，排查整改安全隐患161条。推动镇域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清单落实、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一体化建设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100%覆盖。积极推进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严禁三轮车载人、护林防火、消防安全等工作，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在党的建设方面，张家坡镇立足建党100周年，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坚定不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夯实了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组织基础。组织全镇党员采取晨间微课堂、老党员讲党史、领导干部领学等形式学好“四本书”，理论武装不断加强，思想认识持续提升。全面、细致、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走千村进万户”大走访大排查大提升活动，累计走访群众8743户，收集问题786个，整改率98.8%。积极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发放“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125枚，挖掘整理全镇革命历史故事，编印红色书籍《红水河畔党旗红》，推荐前瓜峪村党支部获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高质量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实现整体学历和年龄“一升一降”。推动“联村党建”扩面提升，全覆盖组建4个联村党委，推动村级抱团振兴。全面推行“一网三联”乡村治理模式，村级党组织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能力大幅提升。强化党员志愿服务队建设，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防汛抗险、人居环境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集中开展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治理整顿，第一批3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全部“摘帽”，第二批2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实现根本转变。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30次，班子成员带头进村上党课2轮次，组织党员干部分别赴临沂平邑九间棚党性教育基地、大殿汪·水浥田园综合体开展了“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促振兴”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强化舆论导向，在市以上媒体发稿98篇。扎实做好扫黄打非、信教人员网格化管理等工作，坚决维护了意识形态安全。规范农村权力运行，明确30项权力清单，强化制度保障，加强对各村权力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执纪问责力度，用好“四种形态”，共处理问题线索13起，立案5起，结案3起，党内警告2人，党内严重警告1人。
[bookmark: _Toc17383]2.3 历史灾害情况
[bookmark: _Toc42088609][bookmark: _Toc29854][bookmark: _Toc100343216][bookmark: _Toc324428318][bookmark: _Toc324100465]2.3.1 洪涝灾害
[bookmark: _Toc42088610]张家坡镇所在的沂源县境内大小河流共1530条，呈树枝状分布，季节性较强。县内河流分属三大水系：沂河水系、汶河水系及弥河水系。沂河水系主要发源于鲁村镇的徐家庄河及大张庄镇的大张庄河、南岩河、高村河，四源流入田庄水库，田庄水库以下称为沂河，在沂源县境内流域面积1451km2，境内全长84.6km。汶河水系在沂源县境内流域面积71km2。弥河水系在沂源境内主要支流有两县河、三岔河，流入临朐县，在沂源境内段长19.6km，流域面积114km2。
张家坡镇境内红水河贯穿南北，属小清河水系，河道长5.3千米。
沂源县属洪涝灾害易发地区，经常发生集中暴雨，形成较大洪水，易造成人员伤亡、房屋倒损，是所有自然灾害中伤害性最大的。历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见下表。
表1 沂源县历年洪涝灾害损失统计表
	年度
	受灾人次
	死亡失踪人数
	农作物受灾面积（公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公顷）
	倒塌房屋间数
	损坏房屋间数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1978
	75601
	1
	8064
	1457.44
	57
	194
	889.4

	1979
	5560
	0
	200
	20
	0
	0
	40.4

	1980
	55471
	1
	5917
	1066.344
	54
	153
	1196.9

	1981
	78080
	1
	8324
	1447.199
	68
	311
	800

	1982
	83064
	2
	8860
	1395.763
	94
	261
	1738.8

	1983
	39402
	1
	4203
	659.878
	46
	132
	789.3

	1984
	279200
	12
	7400
	3066.7
	2228
	0
	2635.6

	1985
	70000
	0
	3369.2
	851.33
	743
	0
	1200

	1986
	22265
	1
	2375
	374.021
	185
	185
	490.5

	1987
	27976
	0
	2984
	470.097
	64
	590
	617.5

	1988
	89700
	0
	4386.7
	0
	0
	0
	487.3

	1989
	21966
	1
	2200
	240.043
	70
	740
	268.8

	1990
	10000
	0
	266.7
	0
	0
	0
	30

	1991
	70000
	0
	3733.3
	0
	0
	0
	419.9

	1992
	未   受   灾

	1993
	102416
	7
	13372
	2239.52
	416
	690
	3623

	1994
	71920
	7
	3257
	1258.7
	5031
	0
	9100

	1995
	70000
	2
	1800
	666.7
	684
	0
	3200

	1996
	52271
	0
	1494
	0
	74
	430
	1701

	1997
	未   受   灾

	1998
	21000
	2
	2359.4
	220
	160
	390
	2110

	1999
	未   受   灾

	2000
	未   受   灾

	2001
	20000
	0
	9507
	76
	371
	326
	3187

	2002
	未   受   灾

	2003
	35000
	0
	1000
	674.67
	136
	280
	10122.4

	2004
	154000
	4
	1086.7
	316.7
	250
	526
	11000

	2005
	未   受   灾

	2006
	未   受   灾

	2007
	108000
	0
	2500
	211
	600
	0
	4100

	2008
	未   受   灾

	2009
	78000
	0
	2101
	0
	56
	224
	3811.8

	2010
	未   受   灾

	2011
	81200
	0
	2100
	0
	135
	500
	790

	2012
	未   受   灾

	2013
	未   受   灾

	2014
	未   受   灾

	2015
	未   受   灾

	2016
	7532
	0
	1210
	0
	0
	22
	576.7

	2017
	24243
	0
	1202
	0
	0
	0
	1489

	2018
	1232
	0
	87.8
	0
	3
	3
	139

	2019
	37521
	0
	2674
	275
	0
	1315
	9631

	2020
	未   受   灾

	43年合计
	1792620
	42
	108033.8
	16987.105
	11525
	7272
	76185.3


[bookmark: _Toc100343217]涉及张家坡镇的部分历史洪涝灾害：
1998年7月23日，张家坡乡、韩旺乡等4乡镇因灾死亡2人，重伤3人，受灾人口21000多人。农田总受灾面积579.3公顷，成灾433.3公顷，冲毁多处塘坝、公路、桥涵、高压线路。
2017年8月4日，张家坡镇阳三峪村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漫过河堤，小部分河坝被冲毁，河道两侧部分树木被冲折甚至连根拔起，村民在河道两侧的囤积物受到一定损失。另外受暴雨影响，当地旅游景区游客量减少。
2017年8月16日，张家坡镇上巨石崖村河道水位迅速上涨漫过河堤，部分房屋或院内进水，小部分河坝、桥梁被冲毁，河道两侧部分树木被冲折甚至连根拔起，村民在河道两侧的囤积物受到一定损失，并造成村庄内河流改道。
[bookmark: _Toc19721]2.3.2 台风灾害
沂源县地处山东半岛内陆地区，经历的台风灾害较少。但随着近几年从东南沿海登录后北上的台风次数增多，全县已数次遭受灾害侵扰。历年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见下表。
表2 沂源县历年台风灾害损失统计表
	年度
	受灾人次
	死亡失踪人数
	农作物受灾面积（公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公顷）
	倒塌房屋间数
	损坏房屋间数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1997
	190000
	2
	8066.7
	1466.67
	1306
	3600
	6166

	2012
	86910
	0
	26012
	266
	3
	520
	11260

	2018
	1033
	0
	74.34
	0
	48
	33
	1866.25

	2019
	119786
	1
	3935
	258
	195
	1
	21733

	合计
	397729
	3
	38088.04
	1990.67
	1552
	4154
	41025.25



[bookmark: _Toc46603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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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6037569][bookmark: _Toc31491]3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22916]为防范汛情和台风灾害，成立张家坡镇防汛防台风指挥部（与防汛抗旱指挥部合署），组织、指挥、协调全镇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及时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指挥由镇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镇长担任，负责全镇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的全面领导和指挥，决定防汛防台风应急重要事项。
副指挥由镇其他班子成员担任，负责镇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的综合协调、会商分析、应急处置、抢险物资调派等工作。
成员由镇级和副镇级其他干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担任，负责各自分管领域、村、水库、塘坝、河道的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报、预警、防范、抢险工作，承担指挥指派的任务。
镇防汛防台风指挥部主要职责：负责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和国家、省、市防汛和水利部门有关防汛防台风工作部署，组织、指挥、协调辖区各行政村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
指  挥：孙万波  镇党委书记
娄艳艳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指挥：徐勤超  人大主席
张  正  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吕振东  镇党委副书记
陈  伟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王道锋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王  超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白  浩  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徐立峰  镇政府副镇长
李晓双  镇人大副主席
成员：刘志伟  民乐汇党建共同体副书记
宋金宝  果乐汇党建共同体主任（主持工作）
王守东  骑乐汇党建共同体副书记
田世忠  同乐汇党建共同体副书记
岳  潇  党政办公室主持工作
齐江山  纪委副书记、监察室副主任、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兼）
田贵萍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王晨宇  安环办副主任（主持工作）
李迎新  乡村振兴办副主任
娄  燕  民政所主任
苗纪美  计生办主任
陈士明  经信办主任
王彦祥  综治办主任
赵  龙  村建办主任
高凤英  财政所所长
宋传富  农经站站长
徐玉霞  文体旅办主任
任  鑫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张花满  农业技术服务站站长
王义学  水利站站长
王富华  学区主任
李庆锋  自然资源所所长
申  江  张家坡派出所所长
沈  金  张家坡镇卫生院院长
[bookmark: _GoBack]张珍军  悦庄交警中队队长
朱  强  移动公司经理
赵中杭  联通公司经理
赵学强  广播站站长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10个职能小组，办公室设在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任鑫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职能小组成员和工作职责如下。
1、职能小组职责
（1）综合协调组
组长：王道峰
成员单位：党政办、安环办、水利站、宣传办
职责：传达上级有关指示精神，通知各单位做好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事项，及时为指挥部提供有关依据，协调各机构的工作关系；及时了解水情、灾情，向指挥部和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及时将雨水情、灾情、救灾办法和指挥部指令等通知各村及各有关单位；严密监视洪水动向，直到河道主要控制站的洪水位退到警戒水位以下；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的宣传报道。
（2）抢险救援组
组长：徐立峰
成员单位：综合执法中队、张家坡消防救援队、民兵应急分队、防汛抗旱常备队
职责：分析掌握雨水情、工情，提出洪水调度方案，组织实施工程抢险应急和防护；加强供水、电力、通讯、交通设施的维护与抢修工作，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和通讯、道路畅通。及时组织灾后农业生产自救，做好恢复农业生产工作。指导灾区应急处理生活生产供水和农田灌溉，帮助灾区修复水毁工程和除险加固。
（3）转移安置组
组长：各防汛工程行政责任人
成员单位：防汛工程涉及责任区、村，包点责任人
职责：帮助做好受灾人员和财产的转移；组织进行落水或受困人员的抢救转移；及时掌握各地安置灾民动态，指挥灾区重建家园，确保受灾群众的日常生活所需，解决衣、食、住等问题；组织灾后重建和生产恢复，及时了解各村地质灾情状况，组织专家提出处理意见，组织人员安全转移，加强监控，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
（4）救护防疫组
组长：左浩
成员单位：张家坡卫生院
职责：到灾区抢救伤病员，组织协调医疗器械和药品的采购和调运，指导医疗卫生防疫工作；加强灾区疫情监测，防止疫情蔓延；做好救灾防病宣传，做到灾后无大疫。
（5）技术指导组
组长：王道峰
组成人员：县水利局专家、镇政府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
职责：对全镇防汛工程进行会商、技术指导。
（6）物资保障组
组长：李晓双
成员单位：党政办、消防救援队、水利站
职责：组织采购、储备、调运防汛所需物资。
（7）设备车辆组
组长：李晓双
成员单位：党政办、自然资源所
职责：协调、调度、租赁防汛急用设备车辆。
（8）后勤保障组
组长：李晓双
成员单位：党政办、民政所
职责：协调、采购、供应防汛急需生活物资
（9）学校安全组
组长：左浩
成员单位：中学、小学、幼儿园
职责：及时将有关雨情、水情通报给教师和学生，加强各项防范措施，必要时及时组织转移，保障师生安全；组织做好学校救灾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10）治安保卫组
组长：张正
成员单位：派出所、司法所、法庭、交警队
职责：做好治安保卫工作，确保防汛防台风抢险正常秩序；在必要时，根据指挥部的指令对有关地段实行交通管制，协助抢险和强制群众撤离。
2、镇防汛防台风指挥部指挥、副指挥、成员单位的主要防汛职责
（1）指挥
指挥由党委书记、政府镇长担任。负责镇防汛防台风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对本镇防汛工作实施统一指挥。
（2）副指挥
副指挥分别由镇分管领导及班子成员担任。
镇分管领导协助指挥做好本镇防汛防台风工作，主要负责协调各防汛防台风分指挥部工作，落实防汛责任部位的行政责任人职责。
（3）成员单位
成员单位由镇相关部门单位和有关村组成，在承担镇防汛防台风指挥部下达的任务，做好组织实施工作的基础上，具体分工和职责如下：
党政办、宣传办：负责组织本镇防汛防台风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和宣传报道，协助做好防汛安全知识的宣传工作。
学区办：负责检查各类学校、幼儿园防汛防台风安全和应急管理措施落实情况，校舍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情况，师生防汛防台风应急知识宣传教育情况等。
派出所：负责维护防洪抢险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工作，协助防汛部门组织群众撤离和转移；打击盗窃防汛物资、破坏防洪工程设施的犯罪行为；负责防汛的治安保卫工作。
民政办：负责洪涝风雹灾害情况的评估、统计及报送，负责配合各村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组织、发放灾民生活救济款物，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财政所：负责落实防汛防台风应急物资和应急水源工程、水毁工程修复所需专项资金。
综治办：重点检查防洪除涝设施运行情况，道路和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应急预案和应急抢险方案修编情况。
自然资源所：负责重点检查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生检测预报预警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重大地质灾害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设情况等。
应急办：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金属冶炼等重点监管领域安全渡讯准备情况等。
村建办：负责重点检查燃气、供排水等市政公用设施，在建工地落实汛期危旧房屋安全治理措施情况。
水利站：负责本镇防洪、排涝等水利工程的运行安全，组织防洪抢险工作及防洪工程的建设与修复；负责在建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工作；负责城镇水系的洪水预报、防洪调度，本镇雨洪调度，抗洪抢险物资调拨。负责水厂供水管线的维护、抢修，确保居民正常供水。
农经站：负责重点检查渔业安全渡汛准备情况,做好农业生产领域的防汛工作。
计生办：负责抗洪抢险救护及组织灾区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治工作。
经信办：负责督促镇办企业等做好防汛安全工作。
安环办：负责重点检查煤矿、管道等领域，指导、协调和监督相关部门和单位防汛期间的安全渡讯准备工作。
文体旅办：负责重点检查山区旅游、涉水旅游、度假区、景区景点安全渡讯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旅行社做好汛期旅游安全工作情况。
消防救援队：重点检查消防综合救援力量防汛准备情况，防汛应急救援装备配置情况，重大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机制建设情况等。
联通、移动公司张家坡营业厅：负责组织通信系统的通信应急恢复；当灾情造成指挥通信系统破坏时，统一调动各种通信资源，为抢险救灾提供通信保障。
供电所：负责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各级重点防汛部位及应急抢险的电力供应和保障。
各村“两委”：负责本辖区的防汛工作，组织、协调、实施本辖区的防洪抢险、救灾工作；沿重点河道所在村及重要水库、塘坝下游有关村负责群众避险转移和灾民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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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6037573][bookmark: _Toc324100474][bookmark: _Toc324428327][bookmark: _Toc9870]4 防台风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2787]4.1 Ⅳ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6758][bookmark: _Toc100343223]4.1.1 启动条件
台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热带风暴(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8～9级)登陆并影响我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当县防指启动防台风IV级响应时。
[bookmark: _Toc25374]4.1.2 防御指南
启动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准备工作；
（2）停止露天集体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
（3）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只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
（4）加固门窗、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
[bookmark: _Toc100343224][bookmark: _Toc23795]4.1.3 响应行动
（1）综合协调组适时发出启动防台风IV级响应通知，要求做好防御准备。
（2）值班人员加强值班，镇领导带班，密切关注台风、暴雨发展趋势，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3）各应急工作组人员保持通讯畅通，密切注意台风动向，做好随时投入应急值守的各项准备工作。
（4）综合协调组密切关注台风发展趋势，及时收发、报送信息。
（5）后勤保障组及时做好防台风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9452]4.2 Ⅲ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00343226][bookmark: _Toc22603]4.2.1 启动条件
台风黄色预警，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强热带风暴（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10～11级）登陆并影响我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当县防指启动防台风Ⅲ级响应时。
[bookmark: _Toc22845]4.2.2 防御指南
启动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应急准备工作；
（2）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
（3）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只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只走锚、搁浅和碰撞；
（4）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
[bookmark: _Toc3686][bookmark: _Toc100343227]4.2.3 响应行动
（1）综合协调组及时发出启动防台风Ⅲ级响应通知，部署台风暴雨防御工作，要求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山洪灾害防御、水工程巡查、水工程调度和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并加强与气象部门联系，了解掌握台风发展动态。
（2）镇指挥部副指挥坐镇指挥，视情召集各应急工作组分析研判台风对水利工程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必要时召开水利工程防台风紧急会议，对防御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3）值班人员加强值班，镇领导带班，密切关注台风、暴雨发展趋势，及时监视水情、雨情，发现较大汛情或接到险情灾情报告应及时报告带班领导，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4）综合协调组安排部分人员上岗到位，转移安置组和后勤保障组各安排两小组部分人员轮值，其它组各安排一小组部分人员轮值。在接到启动应急响应信息后，联络员及时通知带班领导，由带班负责人通知具体人员，其余人员待命。带班领导及时将本次轮值人员名单报综合协调组和后勤保障组。
（5）必要时，镇指挥部派出检查组，由镇领导分别带队深入各行政村检查指导防台风工作情况，重点检查水库、水闸、堤防、在建工程等。检查方案由技术指导组和综合协调组制定，完成检查后，各组指派一人及时将检查情况报综合协调组。
（6）综合协调组密切监测水雨情，及时传达贯彻省、市、县防指、水利部门防台风会议精神和上级领导批示指示，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县防指和水利局，并将防台风工作情况及时滚动报送上级部门等。
（7）防汛调度组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雨量，研究确定全镇水库防汛调度意见，形成书面意见报告主要领导同意后，由综合协调组视情下达水库防汛调度意见通知。
（8）后勤保障组全面做好防台风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27488]4.3 Ⅱ级响应
[bookmark: _Toc12738][bookmark: _Toc100343229]4.3.1 启动条件
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12～13级）登陆并影响我镇。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当县防指启动防台风Ⅱ级响应时。
[bookmark: _Toc3736]4.3.2 防御指南
启动台风橙色预警信号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
（2）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停课、停业（除特殊行业外）；
（3）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加强值班，密切监视灾情，落实应对措施；
（4）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只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只走锚、搁浅和碰撞；
（5）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应当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
（6）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20563][bookmark: _Toc100343230]4.3.3 响应行动
（1）综合协调组及时发出启动防台风Ⅱ级响应通知，全面部署台风暴雨防御工作，要求全面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山洪灾害防御、水工程调度、水工程巡查和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并加强与气象部门联系，实时掌握台风发展动态。
（2）镇指挥部指挥或副指挥坐镇指挥，视情召集各应急工作组分析研判台风对水利工程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必要时召开防台风紧急会议，对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3）值班人员加强值班，镇领导带班，密切关注台风、暴雨发展趋势，及时监视水情、雨情，发现较大汛情或接到险情灾情报告应及时报告带班领导，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4）综合协调组安排一半以上人员上岗到位，其它小组全体人员轮值。
（5）镇指挥部派出检查组，由镇领导分别带队深入各行政村检查指导防台风工作情况，重点检查水库、水闸、堤防、在建工程等。检查方案由综合协调组负责制定，完成检查后，各组指派一人及时将检查情况报综合协调组。
（6）综合协调组密切监测水雨情，及时传达贯彻省、市、县防指和水利部门防台风会议精神和上级领导批示指示，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县防指和水利局，并将防台风工作情况及时滚动报送上级部门等。及时做好水利设施受灾情况统计，定期向县防指、水利局报告水库水情，根据雨情预报情况，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7）防汛调度组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雨量，及时调整水库防汛调度意见，形成书面意见报主要领导同意后，由综合协调组视情下达水库防汛调度意见通知。
（8）出现险情时，镇指挥部指挥召集相关专家研究制定应急抢险技术方案，及时向县防指和水利部门报告，并请求调派抢险队伍支援。
（9）镇指挥部指挥视情派员进驻各水库，指导水库做好防汛调度工作。
（10）后勤保障组全面做好防台风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2528]4.4 Ⅰ级响应
[bookmark: _Toc100343232][bookmark: _Toc2734]4.4.1 启动条件
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14～15级）、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16级以上）登陆并影响我镇。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当县防指启动防台风Ⅰ级响应时。
[bookmark: _Toc17110]4.4.2 防御指南
[bookmark: ref_[1]_357666]启动台风红色预警信号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应急和抢险工作；
（2）停止集会、停课、停业（除特殊行业外）；
（3）回港避风的船只要视情况采取积极措施，妥善安排人员留守或者转移到安全地带；
（4）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应当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
（5）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bookmark: _Toc25042][bookmark: _Toc100343233]4.4.3 响应行动
（1）综合协调组及时发出启动防台风Ⅰ级响应通知，进一步部署台风暴雨防御工作，要求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山洪灾害防御、水工程调度、水工程巡查和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并加强与气象部门联系，实时掌握台风发展动态。
（2）镇指挥部指挥坐镇指挥，视情召集各应急工作组分析研判台风对水利工程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及时召开水工责任单位防台风紧急会议，对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3）值班人员加强值班，镇领导带班，密切关注台风、暴雨发展趋势，及时监视水情、雨情，发现较大汛情或接到险情灾情报告应及时报告带班领导，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4）各应急工作组安排四分之三以上人员到岗到位，密切监视水情、雨情、工情等，及时掌握水利工程运行及调度情况，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
（5）综合协调组密切监测水雨情，及时传达贯彻省、市、县防指和水利部门防台风会议精神和上级领导批示指示，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县防指和水利局，并将防台风工作情况及时滚动报送上级部门等。及时做好水利设施受灾情况统计，定期向县防指和水利部门报告水库水情，根据雨情监测预报情况，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6）防汛调度组实时掌握水库的蓄水情况，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雨量，及时调整水库防汛调度意见，形成书面意见报主要领导同意后，由综合协调组视情下达水库防汛调度意见通知。督促指导各行政村和水库管理单位做好防汛调度工作。
（7）出现险情时，镇指挥部指挥召集相关专家研究制定应急抢险技术方案，及时向县防指和水利部门报告，并请求调派抢险队伍支援。
（8）镇指挥部指挥视情派员进驻各水库，指导水库做好防汛调度工作。
（9）后勤保障组全面做好防台风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2292]4.5 响应级别调整或结束
以县防指的调整或结束为准。

[bookmark: _Toc14335]5 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7510]5.1 Ⅳ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7785][bookmark: _Toc100343237]5.1.1 启动条件
暴雨蓝色预警：预报未来6小时雨量将达到20毫米以上、50毫米以下；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可能或已经造成影响且降雨可能持续。当县防指启动防汛Ⅳ级响应时。表现方式是：
（1）镇区主要道路和低洼地区开始积水，部分路段和低洼地区积水深度可能达20厘米，部分立交桥下积水深度可能达30厘米。
（2）红水河等主要河系将发生10年一遇以下洪水，且水位可能继续上涨。
（3）泥石流易发区前期土壤含水量达到半饱和状态，预报日降雨量可达到25毫米以上、50毫米以下，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以上山洪和地质灾害，可能性一般。
（4）中小河道可能发生5年一遇以下洪水，河道堤防局部可能发生滑坡、管涌；水库水位在汛限水位以下，大坝局部可能发生滑坡、管涌。
[bookmark: _Toc30632]5.1.2 防御指南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
（2）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
（3）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bookmark: _Toc100343238]（4）检查城镇、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bookmark: _Toc2088]5.1.3 响应行动
（1）综合协调组适时发出启动防汛IV级响应通知，要求做好防御准备。
（2）值班人员加强值班，镇领导带班，密切关注台风、暴雨发展趋势，及时监视水情、雨情，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3）各应急工作组人员保持通讯畅通，密切注意降雨动向，做好随时投入应急值守的各项准备工作。
（4）综合协调组密切关注降雨发展趋势，及时收发、报送信息。
（5）后勤保障组及时做好防汛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27247]5.2 Ⅲ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1636][bookmark: _Toc100343240]5.2.1 启动条件
暴雨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可能或已经造成影响且降雨可能持续。当县防指启动防汛Ⅲ级响应时。表现方式是：
（1）镇区主要道路部分路段和低洼地区积水深度可能达20厘米以上、30厘米以下。
（2）红水河等主要河系将发生10年一遇以上、20年一遇以下洪水，且水位可能继续上涨。
（3）泥石流易发区前期土壤含水量达到半饱和状态，预报日降雨量可达到50毫米以上、100毫米以下，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以上山洪和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
（4）中小河道可能发生5年一遇以上、10年一遇以下洪水，河道堤防较大范围可能发生滑坡、管涌，威胁堤防安全；水库水位在汛限水位以下，大坝局部可能发生较大范围滑坡、管涌，威胁水库安全。
[bookmark: _Toc30535]5.2.2 防御指南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
（2）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
（3）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
（4）检查城镇、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
[bookmark: _Toc12243][bookmark: _Toc100343241]5.2.3 响应行动
（1）综合协调组及时发出启动防汛Ⅲ级响应通知，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求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山洪灾害防御、水工程调度、水工程巡查和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并加强与气象联系，了解掌握降雨发展趋势。
（2）值班人员加强值班，镇领导带班，密切关注台风、暴雨发展趋势，及时监视水情、雨情，发现较大汛情或接到险情灾情报告应及时报告带班领导，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3）综合协调组密切监测水雨情，及时传达贯彻省、市、县防指和水利部门防汛会议精神和上级领导批示指示，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县防指和水利局，并将防汛工作情况及时滚动报送上级部门等。根据雨情监测预报情况，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4）防汛调度组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雨量，研究水库防汛调度意见，形成书面意见报告主要领导同意后，由综合协调组视情下达水库防汛调度意见通知。
（5）后勤保障组全面做好防汛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6163]5.3 Ⅱ级响应
[bookmark: _Toc28120][bookmark: _Toc100343243]5.3.1 启动条件
暴雨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可能或已经造成较大影响且降雨可能持续。当县防指启动防汛Ⅱ级响应时。表现方式是：
（1）镇区主要道路部分路段和低洼地区积水深度可能达30厘米以上、50厘米以下，部分立交桥下积水深度可能达50厘米以上、100厘米以下。
（2）红水河等主要河系将发生20年一遇以上、50年一遇以下洪水，且水位可能继续上涨。
（3）泥石流易发区前期土壤含水量接近全饱和，预报日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150毫米以下，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以上山洪和地质灾害，可能性很大。
（4）中小河道可能发生10年一遇以上洪水和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可能造成溃堤、决口、倒闸；水库水位在汛限水位以上，防洪工程设施、设备发生重大险情，可能发生漫溢、溃堤，危及大坝安全和威胁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bookmark: _Toc13415]5.3.2 防御指南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
（2）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
（3）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
（4）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bookmark: _Toc100343244][bookmark: _Toc28371]5.3.3 响应行动
（1）综合协调组及时发出启动防汛Ⅱ级响应通知，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求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山洪灾害防御、水工程调度、水工程巡查和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并加强与气象部门联系，了解掌握降雨发展趋势。
（2）镇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坐镇指挥，必要时召开水工责任人防汛（洪水）紧急会议，对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3）值班人员加强值班，镇领导带班，密切关注台风、暴雨发展趋势，及时监视水情、雨情，发现较大汛情或接到险情灾情报告应及时报告带班领导，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4）综合协调组安排部分人员上岗到位，人员转移组和后勤保障组各安排两小组部分人员轮值，防汛调度组安排一小组部分人员轮值。在接到启动应急响应信息后，联络员及时通知轮到的小指挥，由小指挥负责通知具体人员，其余人员待命。轮值的小指挥及时将本次轮值人员名单报综合协调组和后勤保障组。
（5）综合协调组密切监测水雨情，及时传达贯彻省、市、县防指和水利部门防汛会议精神和上级领导批示指示，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县防指和水利部门，并将防汛工作情况及时滚动报送上级部门等。及时做好水利设施受灾情况统计，定期向县防指、水利部门报告水库水情，根据雨情监测预报情况，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6）防汛调度组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雨量，及时调整水库防汛调度意见，形成书面意见报主要领导同意后，由综合协调组视情下达水库防汛调度意见通知。
（7）出现险情时，镇指挥部指挥召集相关专家研究制定应急抢险技术方案，及时向县防指和水利局报告，并请求调派抢险队伍支援。
（8）镇指挥部指挥视情派员进驻各水库，指导水库做好防汛调度工作。
（9）后勤保障组全面做好防汛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9273]5.4 Ⅰ级响应
[bookmark: _Toc100343246][bookmark: _Toc26933]5.4.1 启动条件
暴雨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可能或已经造成严重影响且降雨可能持续。当县防指启动防汛Ⅰ级响应时。表现方式是：
（1）镇区主要道路部分路段和低洼地区积水深度可能达50厘米以上。
（2）红水河等主要河系将发生50年一遇以上洪水，且水位可能继续上涨。
（3）泥石流易发区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饱和状态，预报日降雨量可达到150毫米以上，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山洪和地质灾害，可能性极大。
[bookmark: _Toc28965]5.4.2 防御指南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和抢险工作；
（2）停止集会、停课、停业（除特殊行业外）；
（3）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bookmark: _Toc346][bookmark: _Toc100343247]5.4.3 响应行动
（1）综合协调组及时发出启动防汛Ⅰ级响应通知，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要求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山洪灾害防御、水工程调度、水工程巡查和抢险技术支撑等工作。并加强与气象部门联系，了解掌握降雨发展趋势。
（2）镇指挥部指挥坐镇指挥，及时召开水工责任单位防汛（洪水）紧急会议，对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3）值班人员加强值班，镇领导带班，密切关注台风、暴雨发展趋势，及时监视水情、雨情，发现较大汛情或接到险情灾情报告应及时报告带班领导，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4）综合协调组安排一半以上人员上岗到位，人员转移组、后勤保障组、防汛调度组各安排所属小组全体人员轮值，密切监视水情、雨情、工情、潮情等，及时掌握水工程运行及调度情况，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做好防汛（洪水）各项准备工作。
（5）综合协调组密切监测水雨情，及时传达贯彻省、市、县防指、水利部门防汛精神和上级领导批示指示，及时将防御部署落实情况上报市防指和水利局，并将防汛工作情况及时滚动报送上级部门等。及时做好水利设施受灾情况统计，定期向县防指和水利部门报告水库水情，根据雨情监测预报情况，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6）防汛调度组实时掌握水库的蓄水情况，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雨量，及时调整水库防汛调度意见，形成书面意见报主要领导同意后，由综合协调组视情下达水库防汛调度意见通知。督促指导各行政村和水库管理单位做好防汛调度工作。
（7）出现险情时，镇指挥部指挥召集相关专家研究制定应急抢险技术方案，及时向县防指和水利部门报告，并请求调派抢险队伍支援。
（8）镇指挥部指挥视情派员进各水库，指导水库做好防汛调度工作。
（9）后勤保障组全面做好防台风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4763]5.5 土壤含水量与临界雨量
根据沂源县有关资料，流域平均最大蓄水量取100mm。本预案净雨分析选用的是采用前期影响雨量对土壤含水量进行估算，土壤初始含水量在较干、一般和较湿三种情况下的前期影响雨量Pa分别取值12mm、40mm、48mm。
临界雨量计算的主要内容是在确定成灾水位、预警时段及土壤含水量分析计算的基础上，考虑流域土壤含水量较干、一般及较湿情况，选用水位流量反推法，计算防汛对象的临界雨量。
雨量预警指标与土壤含水量对应表    单位：mm
	镇
	预警时段
	较干
	一般
	较湿

	张家坡镇
	1h
	87
	58
	42

	
	3h
	115
	76
	56

	
	24h
	193
	128
	94


表中数值是整个张家坡镇面上的预警指标，对于具体村落，可以在以上临界雨量基础上，考虑10%左右的差别。在实际操作中，应结合前期降雨情况和降雨所在位置的天气形势、土壤类型、上游积水面积、上游来水量、河沟泄洪能力、水位高度和地下垫面情况进行确定。其中1h、3h雨量指标可作为预备转移指标的参考，24h雨量指标可作为立即转移指标的参考。若24h内的降雨量已提前达到了24h转移雨量，也应组织危险区住户立即转移。
[bookmark: _Toc11115]5.6响应级别调整或结束
以县防指的调整或结束为准。
[bookmark: _Toc466037582]

[bookmark: _Toc1202]6 人员转移
[bookmark: _Toc466037583][bookmark: _Toc12652][bookmark: _Toc324428339]6.1 转移范围
[bookmark: _Toc324428340]根据不同的暴雨（洪水）、台风灾害预警情况，确定需要转移的区域及相关人员，形成转移联系人名单。
[bookmark: _Toc466037584][bookmark: _Toc22141]6.2 转移方案
[bookmark: _Toc324428341]（1）转移原则遵循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人员的原则，坚持以集体、有组织转移为主。转移责任人有权对不服从命令的人员采取强制转移措施。
（2）转移地点、路线的确定遵循就近、安全原则。汛前拟定好转移路线、安置地点，汛期必须经常检查转移路线、安置地点是否出现异常，如有异常应及时修补或改变线路。转移路线要避开跨河、跨溪或易滑坡等地带。不要顺着溪河沟谷上下游、泥石流沟上下游、滑坡的滑动方向转移，应向河沟两侧山坡或滑动体的两侧方向转移。
（3）人员转移过程中，应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防范汛情与疫情叠加冲击，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bookmark: _Toc9918][bookmark: _Toc466037585]6.3 转移宣传
[bookmark: _Toc324428342]制作明白卡，将转移路线、时机、预警方式、安置地点、责任人等有关信息发放到每户。制作标识牌，标明安全区、危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
[bookmark: _Toc29711][bookmark: _Toc466037586]6.4 转移安置
[bookmark: _Toc324428343]明确安置方式，选择地势较高、出入方便、有房屋居住的安置点，如村委办公室、学校、厂房等，因地制宜地采取集中、分散两种安置方式。安置点一般设定在本村范围内，以利于安置人员正常生活和便于指挥。落实具体措施，为灾民提供住宿、食品、饮水、交通、卫生等方面的便利。
[bookmark: _Toc7315][bookmark: _Toc466037587]6.5 紧急避险
[bookmark: _Toc324428344]当交通、通讯中断时，由镇、村干部先行组织群众按照汛前拟好的路线、临时安置地点应急躲灾避灾，在交通、通讯恢复后再组织转移。
[bookmark: _Toc20880][bookmark: _Toc466037588]6.6 转移安置纪律
转移工作采取镇、村、组干部层层包干负责的办法实施，明确转移安置纪律，统一指挥、安全第一。
对特殊人群的转移安置必须采取专项措施，并派专人负责。
（1）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2）坚守岗位，勤政务实，指挥人员、转移负责人、信号发送人员不得擅自离岗和玩忽职守。
（3）对瞒险、漏报者必须追究其责任，对离阵逃脱者必须查办，对贻误战机，酿成恶果者必须绳之以法。
（4）落实责任，各司其责，指挥果断，杜绝造谣和传谣。
（5）严惩犯罪，维持秩序，安全转移，团结抗灾。
[bookmark: _Toc466037589]（6）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细化防控措施，强化督导检查，建立通报机制。

[bookmark: _Toc18220]7 灾后处置
（1）根据受灾情况，镇指挥部及时召开指挥部成员会议，研究抗灾救灾善后具体事宜，组织指导水利工程水毁修复，确保安全度汛。
（2）根据县委、县政府和县防指抢险救灾工作部署，镇指挥部成员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赴抗灾第一线指导协调抗灾救灾工作，指导帮助辖区各行政村落实灾后补救措施，协助做好灾后重建工作。
（3）各工作组要深入灾区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抓紧修复各类水毁工程，对部分一时难以修复的水毁工程，应采取临时加固措施，确保工程安全运行。
（4）根据受灾情况，综合协调组汇总灾情，及时上报县防指、市防指和水利部门，并争取国家防治和水利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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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68][bookmark: _Toc466037592]8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8559][bookmark: _Toc11596][bookmark: _Toc32130][bookmark: _Toc3947][bookmark: _Toc514073333][bookmark: _Toc459034885]镇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指挥部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保证应急指挥信息畅通、应急物资和资金充足、技术装备良好、现场救援及时、应急交通运输畅通、供电持续安全、社会秩序稳定、医疗卫生满足应急需求、社会紧急动员迅速有效，确保防汛防台风应急处置工作顺利开展。
[bookmark: _Toc469][bookmark: _Toc12665][bookmark: _Toc527496558][bookmark: _Toc30257][bookmark: _Toc31228][bookmark: _Toc19887507]8.1 通讯与信息保障
镇指挥部要保证防汛信息畅通，发现通信故障要立即联系通信运营部门及时检修，对防汛信息必须优先、快捷、准确传递。
出现突发事件后，指挥部应想方设法保证防汛和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bookmark: _Toc19887508][bookmark: _Toc14869][bookmark: _Toc31447][bookmark: _Toc527496559][bookmark: _Toc11683][bookmark: _Toc645]8.2 救援和工程抢险保障
当出现险情后，镇指挥部应立即按照预案要求派出抢险队伍进行抢险救灾和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镇指挥部按照防汛应急预案要求储备常规防汛抢险、救生、救灾所需的机械、设备、物资、器材等，以满足抢险救灾需要。
[bookmark: _Toc20477][bookmark: _Toc4667][bookmark: _Toc10950][bookmark: _Toc527496560][bookmark: _Toc19887509][bookmark: _Toc1809]8.3 应急队伍保障
镇指挥部成立镇级抢险队，并组织辖区内受威胁行政村成立村级抢险队。非汛期，镇指挥部对镇级抢险队和辖区内村级抢险队全体队员进行集中培训，学习抢险救灾知识，明确抢险救灾任务和职责，贯彻抢险救灾精神和思想，培养防灾和抗灾意识。
[bookmark: _Toc19887510][bookmark: _Toc1658][bookmark: _Toc31436][bookmark: _Toc527496561][bookmark: _Toc1207][bookmark: _Toc30596]8.4 供电与交通运输保障
供电部门要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负责防汛抢险的供电以及应急救援现场临时供电任务，确保镇、村指挥部和安置点供电的持续性和安全性。要配备足够的物资和工具，确保及时修复故障，恢复供电。要及时与上级供电部门交流和汇报，请求支援。
镇指挥部组织辖区内各行政村指挥部定期对村民转移路线、抢险救灾物资运输路线进行检查，以确保危险区村民及时转移、安置，抢险救灾物资及时到位。交通部门予以支持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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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的治安管理工作由镇指挥部负责，通过与当地派出所配合，依法打击破坏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和防汛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障抗灾抢险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稳定；组织好防汛抢险现场的戒严、警卫工作，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为保证抢险救灾时的医疗救护和防疫工作能力，镇卫生院、村医疗室人员要参与抢险救灾，对受伤人员进行临时处理和紧急抢救，情况严重的及时与上级医疗机构联系，协助做好辖区内灾害发生时的医疗救护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bookmark: _Toc527496563][bookmark: _Toc12587][bookmark: _Toc1493][bookmark: _Toc19887512][bookmark: _Toc11453][bookmark: _Toc11333]8.6 抢险物资保障
本镇储备沙袋、木桩、铁锨、铁丝、救生衣等防汛抢险物资，并及时将相关信息报县防指。
防汛抢险物资储备及运输车辆均要明确专人负责，定点储存，严禁随意动用，随时听从上级指挥机构的紧急调度，保证抢险时运得出、用得上。储备物资一旦有所耗用，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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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前，镇指挥部要组织辖区内各行政村指挥部对水库、塘坝、桥涵、危险区群众住房、排水、人员转移路线、河道内外水情、抢险物资的消耗等进行全面普查，对发现问题造册登记，及时排除隐患，落实度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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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预案的主要内容，要利用广播、村组会议、标语、标牌和“明白卡”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内群众进行告知宣传。
汛前，镇指挥部应组织预案演练，组织危险区居民熟悉预警方式、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做到出险时驾轻就熟，迅速避险，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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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汛防台风工作中，镇指挥部必须严格执行以下纪律：
（1）严格执行防汛纪律。暴雨天气时镇指挥部主要领导未经批准不得离岗外出，暴雨（洪水）、台风灾害重点防范区居民要提高警惕，积极防范，做好转移准备及配合工作。对暴雨（洪水）、台风防御工作失职、渎职、脱岗离岗、不听指挥的，要追究相应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
（2）严格遵守防汛值班制度：①汛期镇指挥部实行昼夜值班，值班室24小时不离人；②值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熟悉业务，及时处理日常事务。严格执行镇领导带班制度，汛情紧急时，要及时向镇主要领导报告雨情、水情；③积极主动抓好信息搜集和整理工作，认真做好值班记录，全方位掌握情况；④重要情况要及时逐级报告，做到不延时、不误报、不漏报，并随时落实和登记处理结果；⑤凡上级防汛指挥部的指示及重要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上报和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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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将《水利工程防汛防台风预案》执行情况纳入镇、村、镇直单位党务、政务年度考核，对落实好、执行好预案，灾害发生后有效防范，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给予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奖励；对预案落实不好、执行不力、造成损失的，将按照党纪、政纪和法律规定给予追责。
9.2 对灾害防御工作中推诿扯皮、不作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中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突发事件现场处置失职、渎职，信息发布、舆论导向不力，以及应急准备中对责任应尽未尽并造成严重后果等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法定职责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9.3 《水利工程防汛防台风预案》的修订，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
9.4 《水利工程防汛防台风预案》的解释权归沂源县张家坡镇人民政府。
9.5 《水利工程防汛防台风预案》自发布之月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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